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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琼人才局通〔2020〕4号

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
中共海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关于规范办理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有关事宜

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党委组织部（人才发展局）、机构编制委员会

办公室,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洋浦工委组织部，省直各有

关单位人才工作部门：

为进一步规范办理我省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工作，调动高

级专家工作积极性，充分发挥高级专家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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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作用，根据中央及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，立足我省人才队

伍建设实际，特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及条件

已取得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且已被我省企事业单位聘

任在相应专业技术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，确因工作需要、身体健

康能够正常工作，从事专业为《海南自由贸易港行业紧缺人才需

求目录》所列急需紧缺专业，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以申请

延长退休年龄。

（一）主持国家或省部级重点科研、技术攻关、项目建设等

重要任务尚未结项（题），若退休将对该任务完成造成较大影响。

（二）所带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尚未毕业，且为特殊专业或新

学科、重点学科。

（三）在本单位作为学术技术带头人发挥重要作用，退休后

尚无人接替。

（四）其他特殊原因确需延长退休年龄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凡符合延长退休年龄条件的高级专家，应

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3个月前，由本人向所在单位提出延长退休

年龄书面申请，并填写《海南省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审批表》。

（二）报送审批。用人单位研究讨论同意后在单位公示不少

于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按属地原则，市、县属企事业单

位报所属地党委人才发展局审批；省属企事业单位报省委人才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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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局审批。审批后应抄送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办理延长

退休相关手续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申请函（所在单位向审批部门

提出申请）。

（二）审批部门需要掌握的其他材料。

四、延长年限

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的期限，一般只批准延长1至3年，

确因工作需要的可再次提出申请，除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

士以外，延长退休年龄最高不得超过65周岁。

五、享受待遇

（一）工龄按实际延长时间计算。

（二）享受与本单位在职同岗位等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同等待

遇。

（三）获得的各类奖项如实记入本人档案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延长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，担任行政领导职务或管理

职务的，在达到国家统一规定的退休年龄时，应当免去其行政领

导职务或管理职务。

（二）高级专家在延长退休年限期间，原则上不再安排承担

本职以外的工作任务。

（三）在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限期满，或者延长退休期间因

身体健康等原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的，应及时办理退休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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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用人单位应根据单位工作任务、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结

构、高级专家身体健康状况等情况，确定是否同意高级专家申请

延长退休年龄，并协商延长退休年限。对高级专家的基本信息（专

业技术资格证书，身份证等）进行核实后，提交申报函及相关佐

证材料。

（五）审批部门要严格按照政策把关，按规定办理，切实提

高为高级专家服务水平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在本通知印发前已办理退休手续

的人员，不再重新办理延长退休。

附件：海南省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审批表

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      中共海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1年4月25日

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           2021年4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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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审批表

姓名 性别
出生

年月
一寸免冠照片

粘贴处

民族
政治

面貌

参加工

作时间

工作单位

及职务

专业技

术资格

身份

证号

身体

状况

申请延长

退休年龄

理由

本人

意见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单位

意见
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省委人才

发展局

（市、县党

委人才发

展局）意见
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注：本表报送一式二份


